


绍兴院区信息化建设项目软硬件基准
本基准围绕智慧医院整体规划与系统整合优化目标编制，作为各供应商编制响应方案的技术依据。供应商须逐条对照本基准说明达成方式，经信息工程部技术评审通过后，方可进入业务需求确认环节。
一、软件方案技术与运维基准
总体要求：绍兴院区软件方案应当以智慧医院整体规划与系统整合优化为导向，围绕双院区一体化运行、数据与业务流程统一管理、面向人工智能持续演进等核心目标进行建设。
（一）数据与流程互通
1. 核心业务系统（含医疗核心、检查检验、影像等）应当与本院现有核心信息系统实现数据实时互通和业务流程有效衔接，提供行业通用标准接口，支持双院区患者、职工等统一身份标识的建立与实时同步，不得形成信息孤岛。
2. 信息系统应当具备标准接口互通能力，开放数据接口及字段说明文档，相关的秘钥及授权文件由医院统筹管理分发。
3. 供应商须按照医院统一管理要求提交完整的接口清单、数据字典等，以及与本院现有系统的对接方案（含改造工作量说明）。
（二）技术架构与管理要求
1. 日志管理：建立统一日志规范，操作、登录、接口调用、异常等信息应当完整留痕，集中采集并支持审计追溯。系统日志应按照医院统一要求管理和部署。
2. 安全合规：应当满足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要求，实现操作行为可追溯、权限分级管控。杭州与绍兴两地医保数据应当隔离。
3. 运维管理：支持双院区统一运维监控，提供标准化部署及配置文档。关键配置参数及运维基础信息（包含数据库、服务器账号密码等）应当提供院方所有，支持由院方自主维护，不依赖供应商操作。
4.系统必须支持统一身份认证的登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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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工智能对接准备
1. 系统应当支持接入医院统一人工智能管理平台，智能模型和智能应用须通过统一节点调用，不得各自封闭部署。
2. 核心业务数据应当结构化存储，术语编码应当统一规范（符合医院主数据标准），为人工智能应用做好数据基础准备。
3. 供应商须提供智能模型及智能应用在接入、权限管理、停用退出等方面的标准接口与操作规范。
4. 训练数据及人工智能产出成果（含标注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医院所有，应当支持完整迁移导出。
5.【加分项】面向人工智能编排的能力开放设计：鼓励供应商将系统核心功能拆解为职责单一、输入输出标准化的最小执行单元，并提供可视化结果呈现。上述功能单元应当以附带业务含义说明和机器可读声明的标准化方式对外开放，便于人工智能平台理解与发现。支持医院人工智能平台根据临床场景需求，自动识别、选择、组合与调度上述功能单元完成任务并整合呈现结果。各功能单元应当具有清晰的权限与审计边界，可由医院统一人工智能管理平台统一调度。
评估要点：功能拆解的粒度与复用性；声明的标准化与可发现性；人工智能按需求自动调度组合的支持能力；结果呈现与医院人工智能平台的对接能力。
（四）数据资产与归属
业务数据所有权归医院所有。系统应当支持以标准格式完整导出和迁移。供应商退出服务时，应当完整返还全部数据（含中间过程产物），不得以任何理由扣留数据。医院与供应商共同开发部分
（五）实施与验收
1. 时间要求：须满足绍兴院区开业运行的实施周期，供应商应当提交分阶段里程碑计划。
2. 分阶段技术验收：数据互通、数据归属、安全隔离为关键验收项（一票否决）——上述事项不达标的，不予验收、不予付款。
二、硬件方案技术与质量基准
总体要求：硬件方案应当保障核心业务系统与人工智能应用的运行性能，支持双院区统一运维管理，满足安全合规与质量要求。选型以性能与兼容性优先，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信创）产品作为加分项。
（一）性能与容量要求
1. 计算和存储资源应当满足核心业务系统及人工智能推理、数据处理等负载需求，供应商须提交容量规划及扩展方案。关键系统应当具备高可用保障能力（含冗余备份和容灾方案），系统恢复时间和数据恢复点指标应当达到约定标准。
（二）兼容与统一运维
1. 硬件设备应当与本院现有技术架构兼容，支持双院区统一监控运维。供应商须提供标准化配置及运维文档。
2. 终端及外围设备（如移动手持终端、护理推车、自助服务终端、诊间显示屏等）应当与业务系统完成适配验证。
（三）网络与安全
1. 网络及安全设备（含防火墙、应用安全防护、访问控制、安全审计、运维管理等）应当满足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要求。
（四）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加分项）
1. 服务器、存储、网络设备的信创适配作为加分项评审，不作为一票否决条件。如供应商选用信创产品，须提交与核心业务系统及人工智能应用的适配验证报告和性能保障承诺。
（五）质保与验收
1. 供应商应当明确质保年限、故障响应时效、备品备件保障等服务承诺。采用分阶段到货验收方式，性能及兼容性等关键指标不达标的，不予验收、不予付款。




